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  

(第 465 章 )  

 

《 2018 年人體器官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
引言  

  

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

議 ，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018 年 人 體 器 官 移 植 (修

訂 )條 例草案》（“《條例草案》”） (載於附件 )，以在《人

體器官移植條例》 (“《條例》” ) (第 465 章 )內就配對捐贈安

排及匯集捐贈安排作出明文規定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. 《條例》第 5D 條列明所有涉及在生捐贈人的器官移

植個案須符合的一般規定 (在某些情況下，第 5D(1) (d )條的規

定可獲豁免 )，其中一項第 5D(1) (c)條所列的一般規定，是捐

贈人並非在受威迫或引誘的情況下同意 (而其後亦未有撤回其

同意 )擬進行的器官切除。  

 

3. 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下，捐贈人會捐出其器官 給予

不相識的人，以換取其屬意的受贈人 (《條例草案》所界定的

“受益人” )獲得器官捐贈。由於《條例》並無對“引誘 ”作

出 定 義， 我們 認為 有 需要 修訂 法例 ， 使捐 贈人 不會 僅 因所 給

予 的 同意 ，是 以在 配 對捐 贈安 排或 匯 集捐 贈安 排下 ， 其選 擇

的 人 可以 接受 擬進 行 的器 官移 植為 代 價， 而被 視爲 在 受引 誘

的情況下給予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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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
 

4. 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條文為第 3 條。該條加入新訂第

5DA 條，其內容關乎在配對捐贈安排或匯集捐贈安排下作出

的同意。  

 

5. 我 們擬 訂明 ，就第 5C 1條 所指的人 體器 官移 植委員 會

(“ 委 員 會 ” )的 批 准 而 言 ， 捐 贈 人 不 會 僅 因 同 意 是 以 某 項 擬

進 行 的移 植的 代價 ， 即在 配對 捐贈 安 排或 匯集 捐贈 安 排下 ，

移 植 器官 於該 捐贈 人 所屬 意的 受益 人 體內 ，而 被視 為 在受 引

誘的情況下，給予第 5D(1) (c) 2條所規定的同意。  

 

6. 為了更清楚說明配對捐贈安排及匯集捐贈安排，我們

建 議 加入 兩 人 組合 的 新概 念， 即由 一 名捐 贈人 及一 名 受益 人

組 成 的二 人組 合。 《 條例 草案 》也 明 文界 定配 對捐 贈 安排 及

匯 集 捐贈 安排 。為 免 令人 以為 在此 等 安排 下可 交換 不 同種 類

的 器 官， 或可 能出 現 交換 不同 種類 器 官 的 情況 ，所 切 除及 移

植 的 器官 必須 屬同 一 種器 官， 而每 項 切除 及每 項移 植 均會 由

註冊醫生在本港進行。  

 

7. 配對捐贈安排或匯集捐贈安排 是在無關係的在生人士

之 間 進行 ，因 此必 須 在事 前獲 得委 員 會批 准。 如要 徵 求委 員

會批准此等安排，須由註冊醫生提出申請，並須符合第 5D 條

的規定，包括無人曾作出或擬作出《條例》所禁止的付款。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根據第 5C(2)(b)條，關於獲委員會事前批准的器官移植，其中一項規定是委員會須

信納個案符合以下條件，方可給予批准：捐贈人已在其受贈人不在場的情況下，由

一名面見負責人面見，而該負責人已向委員會報告，謂該捐贈人已明白第 5D(1)(b)

條所列出的擬進行的器官切除的各項事宜，並謂該捐贈人已如第 5D(1)(c)條所述般

給予其同意。  

2 第 5D(1)(c)條規定，捐贈人並非在受威迫或引誘的情況下同意擬進行的器官切除，

而其後亦未有撤回其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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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
8.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：  
  

刊登憲報  

 

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

 

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  

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9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

家 庭 的 影 響 甚 微 ， 並 且 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經 濟 、 環 境 、 競

爭 、 性別 議題 和可 持 續發 展均 沒有 影 響。 《 條 例草 案 》不 會

影響《條例》的現有約束力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0. 我們曾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與醫療專業人員和病

人 組 織代 表會 面， 就 器官 捐贈 的多 項 議題 徵詢 他們 的 意見 ，

包 括 醫院 管理 局（ “ 醫管 局” ）的 配 對器 官捐 贈試 驗 計劃 。

他 們 絕 大 多 數 表 示 支 持 計 劃 ， 認 為 計 劃 有 助 增 加 器 官 的 供

應 ， 並可 縮短 器官 移 植的 輪候 時間 。 鑑於 配對 捐贈 安 排及 匯

集 捐 贈安 排在 法律 上 有 不 明確 之處 ， 他們 促請 政府 完 成有 關

的立法工作，以為計劃提供法律依據。  

 

11. 我們已在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諮詢立法會衞生事務

委 員 會。 委員 支持 修 訂法 例以 實施 配 對捐 贈安 排， 並 建議 制

定計劃的執行細節。  

 

12. 我們亦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舉行簡介會，向有關

的 持 份者 講解 法例 修 訂， 以及 醫管 局 擬推 行的 腎臟 配 對捐 贈

試驗計劃。出席者表示支持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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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我們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諮詢委員會。委員

會對有關的計劃表示支持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4. 我們會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《條例草案》刊登

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5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3509  8961 聯絡食物及

衞生局助理秘書長 (衞生 )7 黃詩淇女士。 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衞生署  

醫院管理局  

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  

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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